
专项审计业务约定书
合同编号：CLJT-SJ-2023-**
甲方： 成都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bookmark: _Hlk133506949]兹由甲方委托乙方实施甲方所属成都成粮蓉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审计单位）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和存续业务专项审计项目。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约定：
一、审计的目标和范围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实施1.成都成粮蓉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罗剑骁任期内(2020.2.26-2022.10.18)经济责任审计并出具经责审计报告；2.成都成粮蓉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存续业务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及档案归档整理。
二、双方责任和义务
（一）甲方责任和义务：
1.在审计过程中承担乙方和被审计单位之间有关事项的协调义务，协调被审计单位负责及时提供真实、完整的审计所需资料。
2.确保乙方不受限制地接触与审计有关的记录、文件和所需的其他信息，确保相关人员与乙方的配合。
3.协调被审计单位为乙方派出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协助。
4.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审计费用。
（二）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按本约定书要求并根据《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成都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制度》《成都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制度》及参照《成都市市属国有企业审计监督实施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审计，及时出具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和存续业务专项审计报告，并对存续业务专项审计资料单独整理成档案。
2.对在参加比选和审计项目实施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及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资料严加保密，除国家法律另有规定或经甲方正式授权外，乙方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将其泄露。
3.乙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获取与本次审计无关的信息资料。审计工作结束后应及时完整退还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资料, 不再继续持有记录有被审计单位商业秘密的任何载体，不得进行备份。
4.乙方实施本项目审计组负责人及主要成员：XXXXXXX。
三、审计费用及报告
1.包干总价：XX0000.00元（含税），大写：人民币元整。该服务费用已包含全部审计服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加班费、咨询费、资料费、打印费、交通费、食宿费以及税费等，除以上费用外，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其他任务费用。
2.支付方式：乙方向甲方出具审计报告初稿并开具合法有效的总金额50%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甲方按发票支付款项；乙方向甲方出具正式报告经甲方验收通过并开具合法有效总金额剩余50%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甲方支付剩余款项。如乙方未及时提供合格有效的发票，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3.乙方应向甲方交付：纸制版审计报告各六份，PDF电子版一份，word版本一份。
四、审计报告
1.乙方按照甲方确定的时间进场，经责审计和存续业务审计工作于实施现场审计日起50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审计工作（若因甲方或被审计单位的原因造成不能按时完成现场工作时，经双方协商后审计时间可顺延），现场审计工作完成后15日内向甲方提交审计报告初稿，在甲方和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初稿确认后5日内提交正式审计报告。
2.甲方在提交或对外公布乙方出具的审计报告时，不得对其进行修改。当甲方或被审计单位认为有必要修改会计数据、报表附注和所作的说明时，应当事先通知乙方，乙方将考虑有关的修改对审计报告的影响，必要时，将重新出具审计报告。乙方不就修改和重新出具审计报告加收任何费用。
五、违约责任
[bookmark: _Hlk133505925][bookmark: _Hlk133505958]1.如乙方延迟交付审计报告，每延迟1日，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金额【5】%的违约金，延迟超过【6】日的，甲方有权另行委托第三方进行审计报告的编制工作，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同时，甲方还有权解除本约定书，乙方应支付约定总金额【20】%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还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2.如乙方交付的审计报告不符合本约定书要求、报告内容失实、错误问题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限期内进行更改、重做，如乙方无法在限期内提供符合本约定书约定的审计报告，甲方有权另行委托第三方进行审计报告的编制工作，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同时，甲方还有权解除本约定书，乙方应支付约定书总金额【20】%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还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3.乙方如因工作疏忽造成漏审或定性定量错误以及私自隐瞒严重问题不向甲方报告的，一旦被发现，甲方有权将乙方列入业务禁入名单，永久终止乙方参与甲方及其所属单位的审计项目。同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退还全部已收取费用并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造成甲方损失的，应全额赔偿。
4.本协议项下所称甲方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预期可得利益损失、律师费、鉴定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
六、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约定书的所有方面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解释并受其约束。因本约定书引起的或与本约定书有关的任何纠纷或争议（包括关于本约定书条款的存在、效力或终上，或无效之后果），双方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双方对其他有关事项的约定
[bookmark: _GoBack]本约定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八、通知与送达
（一）双方确认以下预留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为双方有效送达地址，适用范围包括协议履行过程双方互为发送的各类通知文件，以及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进入诉讼/仲裁阶段，法院/仲裁机构向任何一方送达的诉讼文书/仲裁文书，任何一方变更以下送达地址信息的，应在变更前书面通知其他方。本协议其他条款约定有专门联系人、联系方式的，按照其他条款执行。
甲方送达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乙方送达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二）任何一方因预留信息不准确或未履行变更通知手续，导致另一方或法院/仲裁机构仍然按照上述信息送达文件的，视为有效送达，该方自行承担有关送达的不利后果。邮寄送达的，自邮件寄出之日起第三日视为送达日；专人送达的，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记明有关情况之日视为送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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